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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39�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4-090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4年11月15日发行完毕，

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4长城证券CP010 债券代码 072410215

债券期限 216天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发行日 2024年11月14日

起息日 2024年11月15日 兑付日 2025年6月19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人民币

票面利率 1.89%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上海

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cn)刊登。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39� � � � � � � � � �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4-089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第5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1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公司18楼1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军先生通过视频方式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94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2,797,

787,27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478％。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2,369,466,

242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731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92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28,321,

03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167％。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9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34,348,70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14％。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2,796,344,47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4％； 反对1,

262,09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1％；弃权180,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选举杨清玲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王章为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杨清玲女士任职董事后，

承续王章为先生在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的委员职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中无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2,795,493,08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0％； 反对2,

175,49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8％；弃权118,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选举蔡飞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换届之日止。 马伯寅先生因工作调整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三）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业务资格并开展相关业务的议

案》

同意2,797,015,5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24％；反对667,

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9％；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四）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2,796,176,16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4％； 反对1,

336,4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弃权274,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

议通过。

同意2,796,893,0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0％；反对743,

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6％；弃权1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公司章程（2024年11月）》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四、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同意32,905,903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996％； 反对1,262,097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44％；弃权18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61％。

2.《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同意32,054,50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209％； 反对2,175,49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36％；弃权11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6％。

3.《关于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业务资格并开展相关业务的议案》

同意33,577,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533％； 反对667,3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27％；弃权10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39％。

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32,737,588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095％； 反对1,336,412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907％；弃权2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97％。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3,454,5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967％； 反对743,7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51％；弃权1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2％。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熊洁、李纯青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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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南证券总部大楼402会议室（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2

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62,500,8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1.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杨雨松董事、总经理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57,442,024 99.8755 4,801,620 0.1182 257,200 0.006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关于增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姜栋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043,586,821 99.534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4年前三

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1,006,987,107 99.50 4,801,620 0.47 257,200 0.03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中联（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小茜、吕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中联（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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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1月8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相关材料， 于2024年11月15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以现场

和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姜栋林董事长、杨雨松

董事、李军董事、张敏董事、谭鹏董事、黄琳独立董事、徐秉晖独立董事出席现场会议，江峡

董事、付宏恩独立董事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姜栋林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姜栋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

事务的董事），并任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姜栋林先生简历：

1969年10月生，农学学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荣昌县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重庆市分行人事处处长助理、

副处长，巴南支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党委书记、行长，两江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重庆市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兼分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渝中支行

党委书记、行长，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裁等职务。

证券代码：600369� � � � � � �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4-050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姜栋林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时，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工

作细则》有关规定，姜栋林先生任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主任委员、公司法定代表人。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姜栋林先生简历：

1969年10月生，农学学士，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荣昌县支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重庆市分行人事处处长助理、

副处长，巴南支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党委书记、行长，两江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重庆市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兼分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渝中支行

党委书记、行长，重庆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裁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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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0月31日、

2024年11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53）和《关于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现将2024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11月15日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

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恕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017,132,462股，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269,991股，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998,

862,471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29人，代表股份3,921,156,76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41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2,947,804,50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695%；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721人，代表股份973,352,2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71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21人， 代表股份154,895,6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340,59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出席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9人，代表股份154,555,0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918%。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9,143,2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6%；反对1,278,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弃权

734,8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2,882,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001％；反对1,278,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8255％；弃权734,88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44％。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2,627,95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32％；反对4,703,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弃

权655,5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6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536,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5402％；反对4,703,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366％；弃权655,5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2％。

因利益相关，关联股东王恕慧、杨晓民、吴勇高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核心人员持股计划

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2,983,91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23％；反对4,665,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

权338,0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9,892,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7700％；反对4,665,0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0117％；弃权338,09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3％。

因利益相关，关联股东王恕慧、杨晓民、吴勇高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

通过。

（四）审议《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及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1,251,96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74％；反对9,279,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6％；弃权

625,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6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4,990,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3.6055％；反对9,279,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9907％；弃权625,5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38％。

本议案获得通过，周水良先生即日起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

（五）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行债券及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17,908,06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71％；反对2,749,4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弃

权499,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27％。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越秀金融国际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57,414,64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4％；反对3,26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8％；弃权

495,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3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51,139,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5752％；反对3,26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1049％；弃权495,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00％。

关联股东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恕慧、杨晓

民回避本议案的审议与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楚欣、常天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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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6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第6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11月11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为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3人。

4.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丽娜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现代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3,000万元认缴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

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向关联人输送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被关联方挪用资金等侵占公司利益的问题，不存在关联交易违规的情形。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详见同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公司2024年度第6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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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第7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第7次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于2024年

11月1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以传签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7人。

4.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由董事长皮钊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联董事皮钊先生已回避表决。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现代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置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3,000万元认缴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占长财智新基金目前总认缴

出资额1.7亿元的17.65%； 会议同意授权现代置业负责人签署与长沙市长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长

沙市长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湖南兴湘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长沙市长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长沙市长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沙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长沙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相关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现代置业出资3,000万元认缴长财智新基金份额事项

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皮钊先生已回避表决该议

案。

本次《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于2024年11月14日召开

的公司2024年度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详见同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第7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4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南投资 公告编号：2024-050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度第7次董事会（临时）

会议、2024年度第6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现代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置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3,

000万元认缴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财智新基金）份额，占长财

智新基金目前总认缴出资额1.7亿元的17.65%；授权现代置业负责人签署与长沙市长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财私募）、长沙市长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财资本）、湖南兴湘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兴湘资本）、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智）

签署《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2.关联关系情况

长财私募和长财资本的控股股东为长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投控股），长投控股为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长沙市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交投集团）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相关规定，本次全资子公司现代置业出资3,000万元认缴长财智新基金

份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

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第7次董事会（临时）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全资

子公司现代置业负责人签署相关合伙协议等文件，关联董事皮钊已回避表决本议案。

2024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第6次监事会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现代置业出资3,000万元认缴长财智新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预计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0%，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合作各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暨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长财私募

企业全称：长沙市长财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7C4JT338

成立日期：2021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苗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2#栋2层204-152房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长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长沙市人民政府

经营范围：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投资领域：重点关注高端装备、新材料、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

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新兴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兴产业。

基金管理人资质：长财私募已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履行了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73135。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历史沿革：长财私募是长投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21年10月，注册资本1亿元，是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管理人，登记时间2022年2月，登记编号P1073135。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长财私募构建了覆盖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投资

体系，通过母基金+直投等方式支持新兴产业企业培育壮大。管理了长沙市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长沙市产

业投资基金等多支母基金，也管理了长财智新、长投蓝月谷等数支直投基金，长财私募在管及参与基金

总规模超过400亿元，投资子基金40余支，投资项目200余个。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3.80 2,560.31

负债总额 302.56 88.29

净 资 产 1,411.25 2,472.02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1.50 1,651.96

利润总额 -758.71 1,060.77

净 利 润 -758.71 1,060.77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长财私募为长投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长投控股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

交投集团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相关规定，长财私募为公司关联

法人。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关联关系外，长财私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长财私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参与

本次认缴产业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2.关联方暨有限合伙人：长财资本

企业全称：长沙市长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7FEHLP42

成立日期：2022年1月28日

注册资本：50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苗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景观道6号展示中心201室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长沙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长沙市人民政府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历史沿革：长财资本是长投控股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22年1月，注册资本50亿元。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长财资本定位为市场化基金的出资平台，已对长财智宸基金、长财智

新基金、长财蓝月谷基金等基金实现出资。 截至目前，长财资本已出资子基金14支。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062.73 37,257.24

负债总额 4.37 0.13

净 资 产 30,058.36 37,257.11

2023年1-12月

（经审计）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5 200.07

利润总额 -273.17 156.31

净 利 润 -255.21 156.31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长财资本为长投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长投控股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交

投集团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相关规定，长财资本为公司关联法人。

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关联关系外，长财资本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长财资本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参与

本次认缴产业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有限合伙人：兴湘资本

企业全称：湖南兴湘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RKT840W

成立日期：2020年8月13日

注册资本：30亿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兴湘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588号芯城科技园4栋401C-88房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67%

湖南兴湘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33%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

金融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截至本公告日，兴湘资本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

其他参与本次认缴产业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4.有限合伙人：现代置业（公司全资子公司）

企业全称：湖南现代投资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7347423538

成立日期：2001年12月26日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湘颖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447号泰贞大厦1603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实际控制人：长沙市人民政府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以自有资金从事

投资活动；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截至本公告日，现代置业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与其他参与本次认缴产业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5.有限合伙人：达晨财智

公司全称：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2017028L

成立日期：2008年12月15日

注册资本：18,668.5714万元

法定代表人：刘昼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37层、38层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00%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00%

肖 冰 10.00%

刘 昼 10.00%

深圳市财智创享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5%

邵红霞 4.45%

胡德华 2.80%

齐 慎 2.40%

刘旭峰 2.40%

熊人杰 2.00%

傅忠红 2.00%

梁国智 1.50%

熊维云 1.30%

黄 琨 0.40%

实际控制人：湖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创业资本、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截至本公告日，达晨财智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

其他参与本次认缴产业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6.其他有限合伙人说明

本次投资的合伙企业（基金）尚处于募集阶段，其他有限合伙人尚未确定。 如果后续出现其他有限

合伙人，或者其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等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规模：基金的目标发行规模为3亿元，现代置业认缴前总认缴规模为1.3亿元，本次现代置业认

缴后总认缴规模为1.7亿元。 目前长财智新基金仍在募集期内，尚未完成全部份额募集，其他有限合伙人

尚未确定，最终基金规模及认缴出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BY1PC164

5.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188号湘江基金小镇2#栋2层204-340号

6.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基金管理人：长财私募

7.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8.现代置业认缴前，合作各方出资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

性质

认缴

出资额

出资

比例

出资

方式

缴付期限

承担责

任方式

1 长财私募

普通

合伙人

100 0.77%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无限责

任

2 长财资本

有限

合伙人

9900 76.15%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有限责

任

3

兴湘资本

（有限合伙）

有限

合伙人

3000 23.08%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有限责

任

合 计 -- 13000 100.00% 货币 -- --

9.本次现代置业认缴后，合作各方出资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

性质

认缴

出资额

出资

比例

出资

方式

缴付期限

承担责

任方式

1 长财私募

普通

合伙人

100 0.58%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无限责

任

2 长财资本

有限

合伙人

9900 58.24%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有限责

任

3

兴湘资本

（有限合伙）

有限

合伙人

3000 17.65%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有限责

任

4 现代置业

有限合

伙人

3000 17.65%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有限责

任

5 达晨财智

有限合

伙人

1000 5.88% 货币

2026年

8月24日

有限责

任

合计 -- 17000 100.00% 货币 -- --

10.出资进度/安排：

长财智新基金首期出资：各合伙人根据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缴付通知，在要求的日期前支付至基金募

集账户。

长财智新基金备案后的后续出资： 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项目进度提前10个工作日向各合伙人发出

缴款通知书，各合伙人应在缴款通知书载明的出资期限前缴付出资至基金募集账户。缴款通知应列明该

合伙人该期应缴付出资的金额和缴款到期日等信息。 基金进入退出期后，如有剩余未缴付出资，不再缴

付；就不再缴付的出资，各合伙人同意采取减少认缴出资的方式予以处理。

11.存续期限：本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为7年。 基金的存续期限为7年，其中投资期为4年，退出期为3

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可以延长前述期限（指投资期及退出期）2次，每次

不超过1年。

12.退出机制：长财智新基金投资项目的主要退出方式为所投资项目独立IPO；补充退出方式为并

购、转让退出等。

13.投资范围：长财智新基金为全国性直投基金，投资不分区域，主要投资于高端装备、新材料、航空

航天、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新兴服务业和未来产业等新兴产

业。 本基金投资项目所处阶段以扩张期与成熟期为主，对行业投资集中度不作限制。

14.登记及备案：长财智新基金已于2022年8月25日办理工商登记，并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

案，基金编号为SXS093。 后续基金管理人将依法及时到企业登记机关、备案机关办理相关事项变更登

记、备案手续。

15.长财智新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27.07 9,659.78

负债总额 1.29 0.00

净 资 产 7,525.78 9,659.78

2023年1-12月（经审计）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2.50

利润总额 -60.05 -82.99

净 利 润 -60.05 -82.99

四、协议主要条款

1.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详见本公告“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2.合伙目的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私募股权投资等，实现合伙企业的资本增值，为合伙人创造投资回报。

3.合伙期限

经营期限为7年。 其中投资期为4年，退出期为3年，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可以延长前述期限

（指投资期及退出期）合计2次，每次不超过1年。

4.合伙人及其出资

（1）合伙人名称、住所、出资方式、认缴出资额、缴付期限见本公告“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9.本

次现代置业认缴后，合作各方出资情况表” 。

（2）各合伙人的相关信息发生变更时，应于变更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执行事务合伙人，由

执行事务合伙人牵头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及本协议的相关规定办理本合伙企业的信息变更手续。

（3）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完成后，若同时满足特定条件，基金可以新增投资者或增

加既存投资者的认缴出资，但增加的认缴出资额不得超过首次备案时认缴出资额的3倍。

（4）出资缴付

①所有合伙人的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货币出资。 各合伙人应保证其缴付至合伙企业的任何出资均

为其自有资金且资金来源合法。

②各合伙人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按期如数缴纳出资时，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向本合伙企业支

付应缴出资额的0.5%作为违约金。 如逾期1个月仍未缴纳的，则本合伙企业或守约方可向长沙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同时，视为该合伙人自动退伙。

（5）基金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完成后，投资者不得赎回或者退出。

（6）自本协议签署完毕之时起24个小时内为投资冷静期。投资冷静期内，执行事务合伙人等募集机

构不得主动联系其他合伙人。

5.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1）普通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召集会议、分配利益、参与清算、维护合伙财产、报告事务执行情况等。

（2）有限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监督事务、提出建议、查阅财务资料、转让出资、参与分配等。

6.合伙事务执行

（1）长财私募担任本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基金执行合伙事务，并接受

其他合伙人的监督。

（2）除非普通合伙人出现退伙、被除名的情形，否则，本企业不得更换执行事务合伙人。

（3）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合伙企业委派代表，负责具体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应确保其委派

的代表根据本协议约定执行合伙事务。

7.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为普通合伙人长财私募，有权对基金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

8.合伙人会议

（1）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组成，定期会议于每年4月30日前召开一次，有特定情形的，应当在事

实发生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召开临时会议。

（2）合伙人按实缴出资比例享有表决权，与合伙人会议审议事项有利益冲突的合伙人应回避表决。

9.托管事项

（1）基金应在符合国家要求和具备相应资质的长沙市法人银行或在长沙市设立有分支机构的商业

银行开立银行账户。 基金应委托托管银行对合伙企业账户内的全部资金实施托管。

（2）基金托管协议中应明确托管银行需在每个自然年度结束后向基金提交托管报告。

10.投资事项

（1）投资范围：见本公告“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13.投资范围” 。

（2）投资运作方式：本基金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所投资的未上市企业上市后，基金所持股份的

未转让部分及其配售部分除外）。

（3）投资决策程序

基金投资、退出等投资事项需经基金管理人内部的立项、尽调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等程序，按基

金管理人的决策结果执行。

11.合伙企业费用

（1）本合伙企业费用包括本合伙企业管理人的管理费、托管费和运营费用三部分。

（2）管理费：投资期内，年度管理费为全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2%。 退出期内，年管理费为：（全

体合伙人实缴出资总额一已退出项目的出资额）×1.5%，延长期不收管理费。

除应交政府部门税费和其他政府规费性质的交易费用之外， 基金存续期内的运营费总额不得超过

基金认缴规模的2%，超出部分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12.利润分配和亏损承担

（1）基金的可分配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从被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等。

（2）基金的分配按如下原则和顺序进行：①先分配给全体合伙人，按照各合伙人的相对实缴出资比

例向所有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分配金额达到全体合伙人的全部累计实缴出资额；②在上述分配完成后

有剩余的情况下，按照各合伙人的相对实缴出资比例向所有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收到的分配

金额达到以下标准：合伙人累计实缴出资额×8%×资金实际占用天数/365，其中资金实际占用天数为

各合伙人实际出资之日起至其按照前述第①项获得足额分配之日止，如分期缴付出资的，应分段计算；

③在上述分配完成后有剩余的情况下，向全体合伙人分配该剩余资金的80%，全体合伙人按照各自相对

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向普通合伙人分配该剩余资金的20%。

（3）合伙企业在总实缴出资额之内的亏损由所有合伙人根据实缴出资额按比例分担，但出资违约

合伙人仍应按照认缴出资额分担该亏损和债务。

13.入伙、退伙及合伙人的相互转变

（1）新有限合伙人的入伙及入伙对价，应当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并经合伙人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应当按照本协议约定缴付后续出资；向管理人补缴自基金首期出资日起的管理费。

（2）除非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基金无法继续经营或基金进入解散、清算等程序，或普通合伙人依

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被宣告破产，普通合伙人不得退伙。

（3）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在本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有限合伙人不得退伙。

14.财产份额的转让

（1）在本基金存续期间，未经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不得转让其在基金中的财产份额。

（2）有限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基金中的财产份额，应当经执行事务合伙人同意。有限

合伙人对外转让其在基金中的财产份额时，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各方认缴出资。本次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的：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现代置业对外投资系以自有资金投入，在保障现金流与主营业务稳定发

展的情况下，通过与专业机构的共同投资，可依托其在股权投资领域的资源和优势，在合理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开展投资业务，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推动优化产业布局和战略发展，同时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进而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影响：本次投资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及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力，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说明

1.现代置业作为有限合伙人对于长财智新基金无一票否决权。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长财智新基金

份额认购，未在长财智新基金中任职。

3.公司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事项不会导致同业竞争。

4.公司在本次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前12个月内，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形。

5.公司对长财智新基金的会计处理方式：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对本次投资确认和计量，进行核算

处理，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八、风险提示

1.目前长财智新基金仍在募集期内，尚未完成全部份额募集，其他有限合伙人尚未确定，最终基金规

模及认缴出资金额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的长财智新基金投资周期较长，该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监管

政策、投资标的经营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

险，甚至可能存在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长财智新基金无保本及最低收益承诺。

3.公司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密切关注合伙

企业的募集进展、经营运作等情况，并督促基金管理人防范投资风险，降低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维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4.公司将积极跟进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

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1月至本公告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下属各控股子公司与长投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等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322.97万元， 主要为公司与控股股东长沙环路建设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业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2024年度第2次董事

会（临时）会议批准的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总额度。

十、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2024年度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一致通过《公司关于全资子

公司与专业机构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审查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现代置业出资3,000万元认缴长财智新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有利于发挥各方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平等自愿、

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

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

十一、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第7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度第6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度第4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长沙市长财智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湖南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